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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六八鸿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10 月 1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10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已收到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3）琼 9005

民初 4143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海南六八鸿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烈锐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文昌东郊富豪自来水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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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 

主要负责人：黄春妹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姓名或名称：中银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海霞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03 年 9 月 22 日，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海南执字第 28-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文房字第 00533 号的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被告中行

文昌支行所有和使用。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新风东里 35 号（原新风东路 123

号）面积为 2292.97 平方米的厂房是第三人中银投资有限公司（原万行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海南地区海南电缆

厂等 25 项资产权益包中的一项资产。 

2008 年 5 月 21 日该司将该资产权益包转让给被告文昌东郊富豪自来水开发

有限公司，该厂房现登记在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名下。2014

年 7 月 11 日原告（原海口鸿昌兴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厂房转让合同》

约定：被告以 3500000 元价格将厂房转让给原告；原告在签订合同之次日先支付

给被告 500000 元定金；在三个工作日内付给被告 1500000 转让款，剩余 1500000

在被告将厂房过户到原告名下后三个工作日内，原告在扣除代被告缴纳过户税费

后将余款支付给被告；被告在合同签订后 36 个月内将厂房过户到原告名下。之

后，双方为加快厂房过户进程，又签订《厂房转让补充合同》约定被告在 2016

年 7 月 12 日前将厂房过户到原告名下。原告与被告约定过户期限已届满，但被

告未能将厂房过户给原告。 

2018 年 7 月原告提起诉讼：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厂房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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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厂房转让补充合同》合法有效；2、判决原告对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新

风东里 35 号（原新风东路 123 号）的厂房（房产证号为：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

字第 10892 号）享有所有权。2019 年 2 月 18 日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

琼 9005 民初 2512 号判决书，全部支持了原告这两项诉求，该判决书 2019 年 3

月 6 日已发生法律效力。 

2020 年 12 月 10 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履行合同催告函》。此后，经原告与被

告多次交涉，要求被告将转让的厂房过户至原告名下，但被告却以种种不正当的

理由未将出让的厂房变更过户至原告名下。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请求事项： 

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原告将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新风东里

35 号（原新风东路 123 号）的厂房（房产证号为：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 10892

号）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中银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协助义务。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二百 

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四

百六十五条、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文昌东郊富豪自来水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

支行、中银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天内协助原告海南六八鸿昌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新风东里 35 号（原新风东路 123

号）的厂房（房产证号为：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第 10892 号）变更登记至原告

海南六八鸿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海南六八鸿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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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会根据收到的判决书对上述诉讼案件预计土地出让

金。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根据法院判决书，尽快督促相关各方推动变更房产证至公司名下。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判决书》（（2023）琼 9005 民初 4143 号） 

 

 

海南六八鸿昌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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